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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建議開放異地辦理戶籍數位化系統浮籤註記一案，復

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臺南市政府民政局103年7月28日南市民戶字第103070

9915號函。

二、考量電腦化前之除戶記事補填，新系統之戶籍數位化系統

亦已開放異地維護戶籍簿冊動態記事功能，並可列印申請

書，基於簡政便民，參照本部103年7月14日台內戶字第10

30208004號函(諒達)意旨，有關戶政事務所於受理民眾申

請戶籍登記案件，得由受理地戶政事務所本於職權於戶籍

數位化系統辦理浮籤註記，以簡化行政流程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副本：本部戶政司【戶籍作業科、戶籍行政科】 2014-08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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